临沂宏盛铸业有限公司年产20000吨各类水暖管件及通用配件项目

节能验收公示
根据《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验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鲁发改环资〔2024〕657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临沂宏盛铸业有限公司组织相关人员，对年产20000吨各类水暖管件及通用配件项目进行节能验收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年产20000吨各类水暖管件及通用配件项目

2.建设单位：临沂宏盛铸业有限公司
3.建设地点：临沂市罗庄区罗庄街道办事处朱张桥河北村

4.行业类型：C3391 黑色金属铸造

5.项目代码：2311-371311-04-01-557769

6.建设规模和内容：

项目总投资30000万元，项目建筑面积47343平方米，主要配备生产设备：中频电炉3吨5台、中频电炉0.15吨3套（6台）、迪砂造型机1台、新东造型机1台。砂型铸造生产工艺为制芯、熔炼、造型、浇铸、退火、磨件、抛丸、清洗、镀锌、机加工、终检、包装入库。熔模铸造生产工艺为射蜡、修蜡、组树、制壳、脱蜡、焙烧、熔炼浇注、振壳、抛丸、打磨、数控加工终检、包装入库。项目年产20000吨各类水暖管件及通用配件。

二、节能验收主要结论
1.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(2024年本)》，项目不属于鼓励类、限制类、淘汰类的范畴，为允许建设项目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。

2.项目建设规模和主要内容与节能报告一致；总平面布置科学合理，充分考虑了工艺流程的合理衔接、交通运输的合理组织，用电负荷的合理集中，竖向设计的合理规划；主要用能工艺未发生改变，与节能审查一致；辅助和附属生产工序满足生产需求和工艺要求。项目项目建设方案符合节能验收条件。

3.项目用能设备的型号和数量满足生产要求，主要用能设备选用节能型产品，未发现国家明令禁止或淘汰的用能设备，满足节能审查要求，符合节能验收条件。

4.节能技术措施满足节能审查要求，节能管理措施有效可行，符合节能验收条件。

5.项目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满足《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》（GB17167-2006）标准要求，符合节能验收条件。

6.项目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为5324.15tce(当量值)，11559.28tce（等价值），当量值比节能审查值5187.25tce增加136.90tce，高于节能审查批复值2.64%，满足节能审查要求。

7.项目单位产品能耗266.21kgce/t，单位产品化石能源消费量51.80kgce/t，0.15t中频电炉单位产品耗电量为609.73kWh/t，3t中频电炉单位产品耗电量为569.90kWh/t。

8.项目年排放温室气体总量为25632.13tCO2，碳排放量和减排措施满足节能报告要求。

项目的建设方案、用能设备、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、能源计量器具、能效水平、能源消费量、碳排放情况等方面满足项目节能审查要求，符合节能验收条件，验收结论为合格。

三、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

建设单位：临沂宏盛铸业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钟超超

联系电话：15064910761

四、公众意见反馈方式

公众可在公示期间以信函、邮件、电话等方式，向我公司提交口头、电子或书面意见，也可直接到我公司反映。发表意见或诉求的公众请注明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，以便根据需要反馈。
五、公示周期

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公示5个工作日。

